
““河南省养老服务需求基线调查河南省养老服务需求基线调查””课题组课题组①

一、引 言

人口老龄化日益成为制约我国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其带来的养老服务问题给每个家庭

甚至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未富先老”、家庭小型化趋势以及“空

巢”、“失独”家庭问题的凸显等，使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服务模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正逐步

影响到国家发展与社会的稳定。2013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

提出，要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

服务体系，这就给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划定了目标，指明了方向。

① 课题组长：张明锁，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田开胜，河南省民政厅原老龄处处长，现任人事教

育处处长。课题组主要成员：米粟、扬天、孙端、张容瑜、李慧娟、陈舒雯、杜远征、赵佳佳、石澹、杨洋、郑玉英、张慧

颖，均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郑州，450000）。

构建公平、适度普惠、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养老服务体系

——以河南省五地市为例

摘 要: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我国的养老服务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重大

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河南省老龄委委托郑州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组成“河南省养老服务需求基线

调查”课题组，对河南省五个有代表性地市的城镇养老服务进行了关于需求和服务供给状况的调查研

究。经过对近2000份统计样本资料和大量文献资料、访谈资料的定量和定性分析，课题组发现了河南省

城镇养老服务目前存在的供需矛盾，并分析了这些供需矛盾存在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公平、适

度普惠、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基本观点以及具体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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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是我国的人口大省，2013年全省60岁以上人口比例约为13.8%，①老龄化结构呈现出人

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高龄化趋势明显、空巢老人多、失能老人多、农村留守老人多等特点，以家

庭养老为主要内容的养老服务体系已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为了解目前河南省老

年人的基本生活情况和养老服务需求状况，课题组于 2013年 11月 15日至 2014年 3月 10日在郑

州、安阳、信阳、洛阳、开封等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市开展了针对城市养老服务需求和养老服务产

业发展的调查研究。

二、样本资料概况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主要是指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以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

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为目标，面向所有老年群体，提供基本生活照料、护理康复、精神关爱、紧急救

援和社会参与的设施、组织、人才和技术要素形成的网络，以及配套的服务标准、运行机制和监督

制度。②养老服务体系是我国公共服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传统家庭养老服务、机构

养老服务以及新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等多种养老服务方式。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相关界定，老年人的需求要有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

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其中，生存需求受到了老年人身体机能、自理能力和疾病因素的巨大影

响，因而需要着重分析；其次，老年人的经济收入状况则限制了其从我国现存的养老服务体系中购

买养老服务的能力，这也就限制了老年人满足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的能力，因此也应该

作为分析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一部分；再次，老年人的家庭、居住状况也影响着老人满足其需求

的能力，因而可以作为分析的第三个层面；最后，老年人本身的意愿也是其选择何种养老服务方式

的影响因素之一。综上所述，课题组将影响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因素分为四个层面：即老年人

健康状况与自理能力、经济收入状况、家庭与居住情况以及老年人本身的意愿。

（二）调查样本资料概况

调查共选取了2011个老年人样本。样本选取方法采用了整群抽样和偶遇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即在按照一定标准选取的社区、公园、广场、养老机构等老年人比较集中的地方采用偶遇的办法确

定样本。在选取样本的过程中，课题组根据河南省的特点，在保证各种群体的老年人数量大致平

均的基础上，向工人、进城农民等群体进行了倾斜，以保证样本的代表性。

经统计，排除无效问卷之后，本次调查共收集有效样本1993个，有效回收率为99.10%。具体

的样本构成如下（表1、2、3）：

表1 样本资料的地区构成
地区

样本容量

百分比%

郑州

594

29.8

安阳

301

15.1

信阳

300

15.1

洛阳

495

24.8

开封

303

15.2

合计

1993

100

①大河网.河南省两会报道——河南老年人口比例13.8%[EB/OL].http://www.dahebao.cn/news/html/48929.htm,2014-

1-22.

②国务院办公厅.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 年）[EB/OL]. http://www.gov.cn/xxgk/pub/govpublic/

mrlm/201112/t20111227_646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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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样本资料的基本构成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类别

男

女

缺失

不满60岁

60-64岁

65-69岁

70-74岁

75-79岁

80岁以上

文盲、半文盲

小学

初中

中专、高中

大专及以上

频数

965

1025

3

158

325

417

460

331

301

384

486

588

387

147

百分比%

48.4

51.4

0.2

7.9

16.3

20.9

23.1

16.6

15.1

19.3

24.4

29.5

19.4

7.4

表3 样本资料的职业构成（离退休前的职业）
职业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职员（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营业员（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

农民（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工人（工业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等有关人员）

军人

其他

无业

频数

377

364

201

147

499

310

18

54

21

百分比%

18.9

18.3

10.1

7.4

25.0

15.6

9

2.7

1.1

三、河南省城镇养老服务需求现状

（一）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与自理能力现状

11..身体健康状况身体健康状况

在被调查的河南省五市1993位老人中，感觉自己身体非常健康的老人有293位，占总样本数

比例为14.7%；比较健康的老人有840位，占42.2%，比重最大；身体状况一般的占22.3%；患一般疾

病和重大疾病的占20.7%。通过进一步访谈得知，高血压、心脏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关节炎、慢性

消化系统疾病等是这些老年人群的常见疾病，而肿瘤、严重心脑血管病等恶性疾病在老年人群体

中也有较高的发病率。因此，大部分的老年人都对医疗服务非常重视，对医疗、护理设施和服务有

很大的需求。

22..劳动与自理能力劳动与自理能力

在所有 1993名老年人中，42.5%的老年人有劳动能力，而且生活能自理；45.3%被调查者无劳

动能力，但生活能够自理；12.1%的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加入年龄变量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有劳

动能力的且生活能自理的人群主要集中在60岁以下和60-64岁人群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大

构建公平、适度普惠、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养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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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或者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所占比重也在增加（见表4）。

上述数据显示了在调查的样本中，老人失能率（生活部分不能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与

总样本数的比例）约为12.1%，低于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中城镇老人5.6%完

全失能、12.4%部分失能的状况。但是，由于本调查采用了偶遇抽样的抽样方式，偶遇到的人群中

自理老人的比例肯定更大，所以根据上述调查结果，我们有理由估计河南省老人失能率应高于

12.1%，也就是说至少有144万失能老人（按照全省1200万60岁以上老年人口计算）。

表4 年龄与目前的劳动及生活自理情况交互分类表（单位：%）

年龄

（岁）

<60

60-64

65-69

70-74

75-79

≥80

合计

目前您的劳动及生活自理情况如何？

有劳动能力、

生活能自理

78.5

69.8

43.6

33.5

29.6

20.4

42.5

无劳动能力、

但生活能自理

15.8

26.2

48.2

54.3

54.1

53.8

45.3

生活部分

不能自理

3.2

3.4

5.5

8.7

12.4

15.4

8.3

生活大部分

不能自理

1.9

0.6

2.4

2.6

3.0

8.4

3.1

生活完全

不能自理

0.6

-

0.2

0.7

0.9

2.0

0.7

其它

-

-

-

0.2

-

-

0.1

（二）老年人的经济收入状况

11..收入与收入来源状况收入与收入来源状况

退休后无收入的老人占6.8%；收入是0-1000元的老人占17.7%；收入在1001-2000元范围内的

老人占34.5%，比重最大；收入是2001-3000元的所占比重为30.6%；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所占比例

仅为10.8%（见图1）。当被问及目前的经济负担时，43.7%的老人表示每月略有结余，所占比重最

大；其次是收支基本相抵，占样本总数的27.6%；还有12.4%的老人表示收入不够用。由此可见，退

休后老年人的收入状况并不是特别令人满意。

图1 老年人的经济收入状况

收入来源方面，退休金是老年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其选择频率最高，达到了74%；选择频率

第二高的是子女补贴所得，为33.5%；与此同时，劳动所得、个人储蓄、社会救助、商业保险养老金、

存款等收入来源的被选频率较低（见表5）。调查显示，老人们将收入的大部分都用在满足基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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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需求以及医药方面。

表5 主要收入来源（不限选多选）
选项

①退休金

②子女补贴

③自己现在劳动所得

④个人储蓄

⑤社会救助

⑥商业保险养老金

⑦存款、红利及租金等

⑧其他

总计

选择频次

1467

664

175

193

62

48

51

27

2687

个案百分比%

74.0

33.5

8.8

9.7

3.1

2.4

2.6

1.4

135.5

22..社会保险收入社会保险收入

调查显示，目前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很高，没有参加任何一种养老保险的比例仅为11.6%，其中

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占45.4%，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占20.6%，农村新型养老保险的占15.8%；

与此同时，没有参加任何一种医疗保险的比例仅为6.6%，其中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占22.0%，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占45.8%，农村医疗保险的占18.9%。

然而在访谈中课题组了解到，虽然很多人都参加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但是保障水平较低，

居民的养老服务支付能力低下。现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中，老年人月养老金收入大多在

1500-2500元之间。而按照现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2013年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金月人均只有

81元，还不到城市低保金的七分之一，是农村低保金的三分之一。①如此低下的保障水平显然无法

满足居民的养老服务需求。

（三）老年人的家庭与居住现状

无论养老条件怎样改变，家庭在老年人的心中依然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家庭不仅是老年

人获得养老服务的主要来源，并且也部分承担了为老年人提供养老费用的职责。老年人的家庭与

居住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年人的家庭为其提供家庭养老服务的能力，同时也影响着老年人

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11..家庭与子女情况家庭与子女情况

①新华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每月仅 81 元不及城市低保 1/7[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yzyd/local/

20140415/c_1110243478.htm,2014-04-15.

图2 老年人的居住状况 图3 老年人的家庭与子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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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 1993位老人中，有三个及以上子女的老人所占比重最高，是 46.4%；有两个子女的次

之，占37.1%；15%的老人有一个子女；还有1.5%的老人没有子女（见图2）。由此可见，目前这一代

老人，尤其是70岁以上的老人仍然属于多子女的一代，其基本的养老任务都可交予子女，家庭提供

养老服务的能力较高，尤其是人力问题很容易解决，所以应该充分发挥家庭提供养老服务的作用。

22..居住情况居住情况

在1993个样本中有30.6%的老人目前与子女同住，有20.7%的老人夫妻同住，有12.8%的老人

处于独居状态。其中脱离子女日常照料的老人（独居和夫妻同居）所占比重高达 33.5%（见图 3）。

由此可见，目前处于空巢状态的老人已不在少数。

当问及子女一般多长时间来看望老人一次时，37.1%的子女是“每周看望”，22.4%的子女是“不

定时”，20.1%的子女是每天看望一次，12.6%的子女是每月看望一次，但是仍有6.4%的子女是半年

甚至是一年看望老人一次。

（四）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方式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老年人对于养老服务方式的选择会影响到其养老服务需求类型。对于政府来说，了解老年人

群体选择养老方式的意向，有助于其选择正确的投资方向，以解决最紧迫的养老需求。

11..老年人养老服务方式选择意向老年人养老服务方式选择意向

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1993个老年人样本中，选择以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养老的占到了总样

本数的 73.06%，以机构养老方式养老的占 22.83%，以新型的社区居家养老方式养老的只占

3.71%。期望的养老方式方面，期望以社区居家方式养老的占58.92%，期望以机构养老方式养老的

占 22.35%，还有 18.48%的老人选择视情况而定。这表明，在目前的养老服务体系中，家庭养老仍

是主要模式，机构养老则是补充，社区居家养老覆盖面非常小。在期望的养老方式中，老年人最喜

欢的是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其次才是机构养老。

此外，在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影响老年人养老服务方式选择意愿的因素也是多

种多样的。这些因素包括身体状况与自理能力、支付能力、家庭环境、经验与观念等四个主要方

面。

22..身体状况对服务方式选择意向的影响身体状况对服务方式选择意向的影响

调查发现，老年人的年龄、身体状况和自理能力会对其养老服务选择意向产生影响（见表6）。

随着老年人目前身体状况由健康到患重大疾病，机构养老方式越来越得到老年人的关注，所占比

重上升非常明显。但同时，不管身体状况如何，居家养老仍然是老年人的主要选择，所占比重都大

于50%。由此可见，一方面，身体状况越差，老年人越希望在养老机构得到比较好的照顾，以此来

减轻儿女的养老负担；另一方面，大部分老年人又不想离开自己的家庭和儿女，渴望得到家庭的温

暖。

目前的健康状况

非常健康

比较健康

一般

患一般疾病

患重大疾病

合计

倘若由您自己选择，您更倾向于选择哪种养老方式

居家养老

65.5

59.0

58.8

55.1

50.4

58.9

机构养老

11.9

16.9

24.3

37.7

42.1

22.4

视情况而定

21.8

24.0

16.9

6.6

7.5

18.5

其他

0.7

0.1

-

0.7

-

0.3

表6 目前的身体状况与倾向选择的养老方式交互分类表（单位：%）

社会调查

·· 76



社会工作2015年第2期

33..自理能力对服务方式选择意向的影响自理能力对服务方式选择意向的影响

随着生活自理能力的降低，选择机构养老的老人所占比重的上升趋势非常明显，生活完全不

能自理的老人中希望进入机构的甚至达到了71.4%，但同时居家养老在总量上仍占有很大的比重

（见表7）。由此可见，自理能力差的老年人对养老机构护理服务的需求很大，希望在养老机构可以

得到更专业的服务。但同时还是有很多人希望可以不离开家庭。因此，对老年人的护理不应该仅

仅止于身体上的护理和帮助，还应延伸至精神上的慰藉。

44..支付能力对服务方式选择意向的影响支付能力对服务方式选择意向的影响

支付能力对老年人养老服务方式的选择具有巨大影响。随着老年人收入的增加，老年人选择

居家养老的比例有递减趋势。同时，选择机构养老的在无收入的老人中只占15.6%，在0-3000元范

围内这一比例大致稳定于21%，而收入在3000元以上选择机构养老的要比其他老人多很多（见表

8）。这就说明老年人的收入越高，倾向机构养老的比例就越大，倾向居家养老的比例就越小。

表8 个人月收入与期望的养老方式交互分类表（单位：%）

月收入范围

无收入

0-1000元

1001-2000元

2001-3000元

3001-4000元

4001元及以上

合计

期望的养老方式

居家养老

74.1

69.0

65.0

46.2

47.0

52.8

58.9

机构养老

15.6

21.7

21.7

21.1

32.2

40.0

22.4

视情况而定

9.6

8.5

13.4

32.6

20.8

7.3

18.5

其他

0.7

0.9

-

0.2

-

-

0.3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调查中，在被问及能不能接受机构养老服务时，有38.2%的老人选择会去养老机构接受养老服

务，有35.5%的人选择不会去养老机构接受养老服务，其他有25.9%的人选择视情况而定。在选择

不接受养老机构服务的708人中，有330人认为养老机构收费高，占48.2%，其比例最大，由此看出

老年人不愿去养老机构，主要的原因是认为养老机构收费高。

其次，大部分老人对机构养老服务的支付能力非常有限，上文提到老年人收入大部分在3000

元以下，这导致他们因为支付能力所限，不选择机构养老。接受每月1000元以下费用的占50.6%，

接受每月1001-2000元的占44.9%，这两者之和为95.5%，已经占到了总样本数的绝大部分；而接受

每月2000元以上费用的仅占4.5%。（见表9）。

表7 目前劳动及生活自理情况与倾向于选择的养老方式交互分类表（单位：%）

劳动及生活自理情况

有劳动能力、生活能自理

无劳动能力、但生活能自理

生活部分不能自理

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

生活完全不能够自理

合计

倘若由您自己选择，您更倾向于选择哪种养老方式？

居家养老

70.9

48.0

59.0

59.7

28.6

58.9

机构养老

15.2

25.9

30.7

37.1

71.4

22.4

视情况而定

13.7

25.9

9.6

3.2

-

18.5

其它

0.2

0.2

0.6

-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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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家庭环境对服务方式选择意向的影响家庭环境对服务方式选择意向的影响

家庭人口数量、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子女的工作状况的不同都会给老人选择养老服务方

式带来影响。空巢、无人照顾等是老年人会去养老院的主要原因。调查数据显示，独居或仅夫妻

同住的空巢老人选择机构养老的比例为8.2%和10%，高于6.6%的总体水平，也高于与子孙后代同

住的老人的选择比例。有 37.6%的受访者是因为没有亲属或可靠的保姆照顾才会选择去养老院

的。有56.6%的受访者认为“养老机构里面同龄人多，不会觉得孤独”，所以会选择去养老院。

66..传统观念和老人经验对养老服务方式选择意向的影响传统观念和老人经验对养老服务方式选择意向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观念是“养儿防老”，要求子女通过为老人提供养老服务来尽孝。通过与老人和养

老机构工作人员的访谈得知，很多老年人或者其子女都认为去养老院是子女不孝的表现。这就导

致了老年人及其子女更偏向于居家养老。

其次，老人经验对养老服务方式选择意向的影响表现在：目前在家养老的老人更多的倾向于

继续在家养老，而住在养老院的老人更倾向于继续在机构养老。在养老机构中，大部分的受访者

对现在的机构表示满意。这是由于老人在入住养老院后感受到了养老机构所带来的便利性，也打

消了先前对养老院的误解。而媒体上充斥的关于养老机构虐待老人、养老机构设施落后服务差的

报道正是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

四、河南省城镇养老服务供需矛盾及其原因

（一）供需矛盾

11..传统的家庭养老服务供给面临困境传统的家庭养老服务供给面临困境

经过以上分析，在老人子女数量普遍较多、传统养老观念仍然占据主导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

传统的家庭养老依然是大多数老人选择的养老方式。但是，受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计划生育

政策的影响，目前 65岁以下的老年人多数属于独生子女家庭，传统的家庭养老服务正面临困境。

调查还显示，70岁以上的老人虽然多子女，但是他们的子女也到了退休或临退休状态，为高龄老人

服务的能力也很有限。

22..机构养老服务床位数量严重短缺机构养老服务床位数量严重短缺

2013年数据显示，河南省共有老年人 1200万，各类养老机构 3700多个，总床位近 29万张，每

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24张。①按照国家“十二五”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每千名老人30张床位的

①河南日报，河南机构养老遭遇困境床位难求护工一人难觅，http://www.ha.chinanews.com/html/yiliaoweish-

eng2012/weishengxinwen/2013/1010/20237.html, 2013-10-10.

社会调查

表9 可以接受养老机构收费区间分布
费用区间

每月1000元以下

每月1001-2000元

每月2001-3000元

每月3001-4000元

每月4001元及以上

总计

频率

996

884

69

13

6

1968

有效百分比(%)

50.6

44.9

3.5

.7

.3

100.0

累积百分比(%)

50.6

95.5

99.0

99.7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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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河南省养老床位还有很大缺口。

33..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迟滞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迟滞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老人们最欢迎的新型社会化养老服务模式。然而，由于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发展仅仅处于起步阶段，所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覆盖面太小，无法惠及大部分老年人。调

查显示，受访群体中有403位老年人所在的社区提供一定的养老服务，占总人数的32.4%；而有443

位老年人表示其所在社区并未提供这一服务，占样本总数的35.6%；还有396位老人表示不清楚社

区内是否提供（见表10）。

表10 您所在的社区是否提供养老服务
选项

提供

不提供

不清楚

总计

频率

403

443

396

1243

百分比%

32.4

35.6

31.9

100.0

累积百分比%

32.5

68.1

100.0

-

（二）供需矛盾产生原因分析

11..家庭结构变迁家庭结构变迁

家庭结构的变迁是导致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传统养老服务模式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这些变

迁表现在：

第一，家庭小型化。在调查中课题组发现，目前河南省65岁以上的老人群体子女数量还比较

多，但在65岁以下的人口中，就以独生子女或两个孩子为主了。所以，在未来数十年内，河南省很

多家庭将会面临两个青年人在抚养1-2个孩子的同时还要赡养4位老人的状况，这种“4-2-1”型家

庭的养老压力是十分沉重的，家庭的小型化直接削弱了家庭提供养老服务的能力。

第二，家庭空巢化。现在，或由于工作、或由于婚嫁，子女在成年后脱离原有家庭已经成为了

主流趋势。在五个城市的调研中，课题组发现许多老人的子女由于各种原因不能留在身边，因此

在现今的家庭中出现了很多的空巢老人，这部分老人的养老服务已经不可能通过原有家庭获得。

第三，“失独家庭”增多。随着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现今65岁以下的老年人口中许多

都是只有一个子女，这就导致一旦这个具有唯一赡养能力的子女离开人世，家庭养老也就成为泡

影。

22..居民支付能力低居民支付能力低，，社会养老服务潜在需求难以转化为有效需求社会养老服务潜在需求难以转化为有效需求

由于收入水平对老年人选择何种模式进行养老影响巨大，所以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其潜在

的服务需求很难转化为有效需求。

潜在需求无法顺利转化为有效需求是由于老年人或其子女支付能力较低。在我国的现行养

老服务体系中，针对养老服务支付能力的支持相当有限。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鲜明的特点，就

是“未富先老”，这和“先富后老”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差异。我国在还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情况下就进入了老龄社会，所以在社会保障方面，国家和政府也不堪重负。通过对河南省养老

服务状况的调查发现，不少单位的退休职工常常不能按时拿到退休金，即使拿到，在退休金的数量

上也参差不齐，存在很大差异。而且还有一些老年人尚未纳入社会保障范围。有限的收入使老年

人消费以维持基本生活为主。

33..公平与效率公平与效率、、事业与产业边界模糊事业与产业边界模糊

在养老服务属性问题上，“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的选择是不能回避且长期存在的争议，这

构建公平、适度普惠、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养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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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争议在实地调研中屡见不鲜。目前公办与私立养老机构呈现出“一床难求”和“空床率高”的两

极分化现象。公办养老机构之所以出现一床难求的局面，主要是由于有地方财政作为其坚实的物

质基础。这种优势导致公办机构不会为没有老人入住而发愁，因而更愿意吸纳收入高且自理能力

强的老人。而民办养老产业由于投入较大，且地位、信息的不对称，缺乏平等的发展机会，举步维

艰。

与公平效率问题相对的就是事业与产业二者的边界问题。养老服务事业由政府举办，注重公

平，养老服务产业由民间举办，注重效率，二者应在不同层次上有机结合共同构成养老服务体系。

但是目前的情况却是公办事业性养老机构不公平，民办产业性养老机构无效率。这也就进一步造

成了养老服务供需结构性矛盾的问题。

44..公办福利性养老资源被部分挤占公办福利性养老资源被部分挤占

由于低收入老年人（尤其是特别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难以从市场中购买养老服务，而居家

养老又不能很好地解决他们的需求，他们本应入住在养老服务体系中发挥兜底作用的收费较低但

服务质量相对较好的公办养老机构。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一部分收入较高且有一定社会地位的

离退休干部挤占了公办的福利性养老床位资源，致使低收入人群进入公办福利性养老机构的渠道

日趋狭窄。这不仅违背了公办养老服务的初衷，不符合其公平性和福利性的特点，也加剧了公办

机构床位的紧张程度。

55..政策支持缺乏贯彻落实政策支持缺乏贯彻落实

虽然庞大的人口数量使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有着巨大的潜力，但是老年人的购买欲望偏低，购

买能力有限，造成许多投资者认为养老服务业投入大、风险高、资金回收周期长、回报低，从而持观

望态度。另一方面，各级政府相关的优惠政策层出不穷，但这些政策往往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许多地方的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补贴和床位补贴只有政策文件，资金却无法顺利

到位。

66..养老服务市场秩序混乱与产业标准缺失养老服务市场秩序混乱与产业标准缺失

走市场化道路，是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

调节和优化资源配置，更有利于实现资源使用效益的最大化。所以，很多的养老服务产业，特别是

养老机构的经营活动市场倾向显著。但是，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的缺陷，部分私

人开办的养老机构片面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导致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建立统一的对养老服务业的鉴定、评估和管理标准，对产业的管理及相关政策的实施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比如，对具体的养老服务和不同的养老机构进行严格的界定，并制定一套系统的评

估标准，有利于养老服务业的健康发展和养老服务市场的管理。目前养老服务产业发展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尚未实现规范化和标准化，行业内部标准不统一，行业规范缺失，导致市场处于

一种无序状态，以致养老服务机构水平参差不齐，各种服务质量问题频现，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舆

论对机构养老服务的偏见。

五、构建公平、适度普惠、可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综上所述，河南省现有的养老服务体系所面临的供需压力与日俱增，无法满足当下和未来城

镇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因此，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的若干意见》的精神，

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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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次调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课题组认为河南省应该努力建设一个公平、适度普惠、可持续发

展的新型养老服务体系（如表11）。

表11 新型养老服务体系结构构想

服务模式

公办福利性

养老服务

社区“类家

庭”式居家养

老服务网络

民办非营利

机构养老服

务

营利性养老

服务产业

性质

兜底型

基础型

支撑型

发展型

举办主体/方式/主

要资金来源

政 府/以 公 办

机构养老服务为

主/财政、慈善捐助

政 府/政 府 购

买服务/财政、收费

多 元 化 主 体/

民办或公办民营养

老院、护理院等/财

政补贴、民间资本、

收费

企业、营利性

机构/举办营利性

养老服务/民间资

本、收费

面向对象

“三无”老人/失能

半失能老人

面向所有老人（适

合居家养老的健康或

半自理老人/空巢老人/

“失独”老人）

面向所有老人（主

要针对中低收入失能、

半失能老人）

面向所有老人（主

要针对高收入老人）

服务水平/主要服务内容

在保障老年人尊严的前

提下提供满足老人基本生存

需要和安全需要的服务/生活

照顾、长期护理、医疗服务等

提供满足健康或半自理

老人基本生活需求的服务/日

间照料、生活照顾、家政服务、

紧急救助、社区医疗、健身娱

乐、居家护理等

提供满足失能半失能老

人基本生存和安全需求的服

务/生活照顾、长期护理、医疗

服务等

提供满足高收入老人享

受型、发展型需求的养老服务

（一）兜底——明确公办养老服务定位，加快公立养老机构改革

11..公立福利性机构养老服务的托底性定位公立福利性机构养老服务的托底性定位

在新型的养老服务体系中，应首先明确公办福利性机构养老服务的定位——为整个养老服务

系统进行托底的剩余型福利制度设置，即在其他以市场机制为主要运行模式的养老服务无法满足

某一小部分人群（低收入人群、失能老人）的需求时进行最后的兜底，公办福利性养老机构应该优

先用于“三无老人”以及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其中的失能半失能老人等特殊群体。

22..公立养老机构改革措施公立养老机构改革措施

第一，在收住老人之前对老人经济收入情况和护理等级加以甄别，确保“三无老人”和家庭收

入低于最低收入标准的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养老需求得到满足；第二，公办养老机构建设中，针对失

能半失能老人的床位不能低于60%，失能、半失能程度可结合护理等级来判定；第三，以满足老人

基本生活需求为准，但不应牺牲服务质量；第四，给予专业性护理人员事业编制待遇，提升其职业

声望，增强职业稳定性，避免因人员的流动性制约机构发展；第五，运用“公办民营”的方式引入社

会力量，先由政府出资兴建养老服务机构设施，然后采用委托承包、股份合作等方式引入民间资

本，也可由第三方部门负责机构日常运营。

(二)基础——推进“类家庭”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建设

11..““类家庭类家庭””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内涵与定位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内涵与定位

构建公平、适度普惠、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养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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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家庭”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是以家庭为中心，以社区为依托，通过引入专业化的养老

机构服务，将社区照护、机构照护和家庭照护有机结合，将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有效融入的一种养

老服务体系（张明锁、杜远征，2014）。这种模式重点在于“类家庭”，在服务供给机制上更多地依靠

家庭的力量，在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上类似于家庭。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应该在整个养老服务体系中占据基础性地位，其主要服务对象是大部分中

低收入的健康老人。原因有三点：（1）相较于价格昂贵的机构养老服务，社区居家养老成本较低，

在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适合大规模推广覆盖；（2）居家式养老更加符合我国传统“孝”文化伦理，

易于被老年人群体接受；（3）普遍多子女的家庭结构给“类家庭”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提供了大量人

力资源。

22..政府购买服务的供给机制政府购买服务的供给机制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的建立旨在满足社会中大部分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具有很强的福

利性，故应以政府为举办主体。但是，根据“福利多元主义”和服务供给社会化的理念，政府不宜直

接参与服务提供。因此，社区居家服务网络适宜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即政府向社会组织（非

营利老年人服务组织、养老服务企业、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专业医疗机构等）购买养老服务。社会

组织在社区基层自治组织的支持下，建立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或日间照料中心等专业性社区养老服

务机构，而后向社区居民提供服务并收取低廉费用。

33..服务内容多样化服务内容多样化

社区居家养老的服务内容应覆盖到老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1）日间照料。社区建立日间照料中心，老人在白天可在此获得由专业护理人员提供的生活

照顾，起居助理、康复护理等服务，例如提供饮食、帮助老人坐卧行走、洗浴、以及老年痴呆康复性

训练、关节康复治疗等。

（2）居家照顾。由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派专业护理人员和专业医务工作者进入老人家中，协助

其家人照顾老人起居、饮食、行动、洗浴、康复训练、文体娱乐等。

（3）家政服务。为独居老人、空巢老人等提供居室清洁，衣物清洗等家政服务。

（4）健康服务。疾病康复，健身锻炼设施，按摩保健等。

（5）紧急救助。为社区老人配备紧急呼救系统和监测设备，在老人摔倒、疾病突发时予以紧急

救助。

（6）社会工作服务。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应配备专业社会工作者，开展社区老年人社会工作服

务，运用个案介入、小组工作、社区活动的方式，帮助老年人进行社会交往、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发

展。

44..服务方式服务方式““类家庭化类家庭化””

在服务方式方面，强调家庭的作用是这种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的首要特点。具体体现在：（1）根

据护理等级对社区中的老人加以区分，健康的自理老人在家接受服务，失能半失能老人在社区机

构内享受护理服务或者经社区转介进入机构养老；（2）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应当小型化、设施家庭

化，并由专业工作人员提供类似老人家庭成员般亲切的服务；（3）根据家庭中的子女数量以及子女

照顾老人的能力对老人进行分类，子女照顾能力较强的家庭应保证主要由子女进行照顾；（4）在家

庭化的社区日间照料场所中倡导老年人之间的互帮互助，建立“临时家庭”“伙伴家庭”；（5）提供服

务的工作者可以吸纳老人家庭中赋闲人员，发挥老人家庭自身的力量；（6）应依据各地实际情况，

划定某一家庭收入标准，在该标准以下的老人接受社区养老服务不用支付费用（由政府购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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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该标准的家庭则需部分付费或全部付费。

55..服务体系网络化服务体系网络化

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中各个社区不能各自为政，而应该在政府的引导下相互连成网络，促使资

源在各个社区之间充分地流动。因此，购买服务的不应是社区，而应该是区一级地方政府。地方

政府应设立专门机构，统一向一个或多个专业养老服务机构购买社区养老服务。在更大的地域范

围内，各个机构应当在政府主管部门的引导下共享信息，以身份证号码为识别依据为每个老人建

立服务档案数据库，以解决老人跨区域流动的问题。

66..健全服务监督健全服务监督、、评估和退出机制评估和退出机制

政府应成立专门机构或委托第三方机构监督各个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定期和不定期地对服

务机构进行服务质量抽查、评估。在服务开展之前，政府应与服务机构签订服务协议，在协议中量

化服务效果，对评估结果未达到协议要求的机构给予惩罚或不予续约，从而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

(三)支撑——加强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的政策扶持

11..民办非营利性机构养老服务的定位民办非营利性机构养老服务的定位

民办非营利性机构养老服务应主要面向对机构养老服务需求强烈的失能半失能老人。由于

我国失能老人总体数量庞大，且针对这些老人的护理服务需要很强的专业性和持续性，依靠家庭

力量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而且会给家庭带来高昂成本，因此，需要大量的机构养老服务床位来解决

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护理问题。

课题组认为，这部分养老服务机构应以非营利性或低盈利性民办养老机构为主，并辅以政府

的补贴支持，遵循市场机制。这是由于中低收入的普通家庭有一定的养老服务支付能力，若使其

能在市场中自由购买到最为合适的养老服务，就可以促进养老服务机构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提

高整个养老服务体系的效率。但是，中低收入的养老服务支付能力总体上还是不足的，因此有必

要引入政府的补贴机制，以减轻养老机构的运营压力和老年人的经济压力。

22..改革补贴机制改革补贴机制，，从补贴床位到补贴人头从补贴床位到补贴人头

现有的针对民办养老机构的补贴是补贴养老机构建设资金（建设补贴）和日常运营资金（床位

补贴），这种补贴方式漏洞较多，容易出现骗取补贴的现象，也不方便政府为低收入人群进行费用

补贴。所以，应改革补贴机制，实现从补贴床位到补贴人头的转变。政府可以按照老人的收入、护

理等级进行分类，低收入失能老人多补甚至全包费用，较高收入老人则少补甚至不补。这样的补

贴模式也容易与政府为低收入人群购买服务的制度相互对接，提高整个补贴机制的效率。此外，

各类针对养老服务行业的补贴应形成制度化调节机制，实现制度化增长以保证养老服务机构的可

持续发展。

33..健全市场机制健全市场机制，，加强市场监管加强市场监管

政府应着力引导各类养老服务机构之间的良性市场竞争，在健全市场机制的同时加强市场监

管。具体措施包括：（1）集中对社会办养老服务机构的管理力量，取消多头管理的弊病，设立统一

的登记、管理、监督部门；（2）出台规定明晰政府、机构、老人及其家庭之间的相互权责关系；（3）严

格养老土地使用规范，严禁养老事业用地转为其他用途，对将养老事业用地挪作或变相挪作他用

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4）采用服务质量评级、群众评价和举报等方式加强对机构服务质量的监

管。

此外，由政府引导建立养老服务机构行业协会，是促进行业良性发展的有效手段。养老服务

构建公平、适度普惠、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养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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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协会能够接替政府的部分职能，例如制定行业服务标准和规范、维护行业合法权益、监督机构

行为、了解行业信息供政府决策等等。

44..推广机构老年人意外伤害险推广机构老年人意外伤害险

很多养老服务机构都会面临老年人疾病突发、意外死亡等风险，当风险发生时，养老机构，特

别是资金较为匮乏的民办养老机构就会面临高额的赔偿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可以推广

老年人意外伤害险和养老机构责任保险，该保险可由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由政府出资为养老服务

机构购买。当投保老年人在机构内发生意外伤害或意外死亡时，无论是否是机构的过错，老年人

或其家属均可以获得保险公司的相应赔付。

（四）发展——大力发展营利性养老服务产业

营利性养老服务产业主要面向少部分的高收入人群。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选择更加符合自

身情况、服务质量更好的高端养老服务。而且，高收入老年人的养老服务并不局限于满足最低层

次需求，而应该更多地针对老年人的发展性需求。

营利性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模式和经营方式多种多样，除了高端养老院、老年公寓外，还有老

年社区、养老房地产、高端的失能老人长期居家照护等很多新模式。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进一步加深，除了养老服务机构之外，包含老年医疗服务、老年家政服务、

老年用品、老年旅游业等相关产业在内的老龄产业逐步成为了朝阳产业。老龄相关产业的发展不

仅能够为养老服务体系提供更为便捷的设施、更加便利的工具以提高服务质量，也能够从宏观上

带动医疗行业、服务行业的发展，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发展老龄产业，就要走“政府主导、社会支持、企业参与、市场推动”的产业发展之路（台恩普、

陶立群，2009）。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调节作用的同时，政府应积极引导并给予政策优惠，比如制

定老龄产业标准、给予税收优惠、政府订单、金融支持等。

（五）相关配套措施

11..扶持多元参与主体扶持多元参与主体，，明确政府与市场关系明确政府与市场关系

公平理念要求多种社会主体分担责任，可持续发展原则同时要求政府不能承担过大的压力。

而养老服务参与主体多元化则不仅体现了责任共担的理念，也能够非常有效地分担政府压力，提

高整个福利系统的运行效率。因此，新型的养老服务体系需要引入多元参与主体，个人、家庭、社

区、社会组织、企业以及政府都应当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

养老服务供给社会化需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完善市场机制相结合。一方面，养老服务作为

准公共物品，带有福利性，应当主要由政府负责提供。相比其他社会主体，政府更加有责任，而且

有能力引导各方力量，建立并完善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体系。另一方面，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并不意

味着大包大揽，而应该引入多方主体，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以合理配置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

源。需要单独指出的是，不同层次的养老服务需要不同的政府与市场机制相互作用组合，这既有

助于发挥政府在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保底性作用，体现政府的责任义务，也有助于减轻政府压力，提

高整个体系的效率。

22..推广推广““医养结合医养结合””模式模式

“医养结合”服务是以基本养老服务为基础，在做好老年人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的基础

上，着重提高疾病诊治护理、健康检査、大病康复、临终关怀等医疗服务质量的一种服务方式。“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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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结合”模式有助于同时发挥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的优势，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利、更加专业性的

医疗服务，保障老年人的健康。推进“医养结合”模式的具体措施有：（1）引导公立医院、鼓励私立

医院利用其医疗资源优势举办养老护理院等养老服务机构；（2）简化养老机构设立医疗门诊和住

院床位的准入手续；（3）出台对医养结合养老护理机构差别化医疗报销结算办法（王素英、张作森、

孙文灿，2013）；（4）加大对临终关怀型养老护理机构的扶持力度。

33..研究建立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研究建立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目前，我国现有医疗保险仅能用作住院费用报销，或者零星地用于支付门诊、药品费用，而用

于居家护理或者养老机构护理的长期护理费用则没有被涵盖在保险范围之内。这就导致了低收

入老年人无法通过医疗保险来报销护理费用。由于长期护理费用很高，所以，应该研究建立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以更好地解决养老服务，特别是长期护理服务的费用问题（王素英、张作森、孙文灿，

2013）。

长期护理保险应该具有强制性特征（比如强制40岁以上社会成员参加），并保证覆盖所有社会

成员（可实行护理保险跟从医保的原则），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方缴费，以提供护理服务为主要

给付手段（现金给付为次要给付手段）。实际操作过程中，可由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按人头和护理等

级直接支付给收住需要护理老人的养老机构，以降低老人家庭的经济负担。

44..完善护理分级制度完善护理分级制度

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各项针对养老机构的补贴政策、公办福利性养老机构入住审查等制度

都需要有完善的护理分级制度的支持。建立全省统一的、科学的护理分级制度，有助于：（1）量化

老年人的自理能力水平，可以很方便地判断老人是否符合公办福利性养老机构收入困难失能老人

的标准，也可以使护理保险制度依照护理水平更加公平地支付费用；（2）使财政补贴向失能半失能

老人倾斜成为可能，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3）能够更加科学地进行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的评

价，完善针对养老服务机构的监督、评估与退出机制。

55..加强养老服务行业人才培养加强养老服务行业人才培养

首先，在养老服务职业声望不高、社会认可度低、工作强度大的情况下，要想培养人才，并遏制

人才过快流动，最根本的就是提高从业人员的待遇。具体措施如下：（1）政府可通过工资补贴的方

式，促使养老服务机构提高专业护理人员的工资待遇，保证专业护工的工资水平达到当地中等水

平；（2）可以运用给予公办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事业编制的方式，增加其稳定性；（3）严格落实从业人

员社会保险待遇，保证民办养老机构都能为员工购买五险一金。

其次，加强养老服务行业人才培养，还要优化人才培养机制。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

完善专业老年护理人员职称评价机制，促使职称与工资挂钩；（2）帮助养老机构与相关职业技术学

校、高校建立畅通的联系渠道，依托养老机构建立老年护理工作实习、实践基地，在为高校提供学

生实习实践渠道的同时为机构提供临时人力资源和后备人才力量；（3）加大对养老护理专业教育

的投入力度、增强相关专业学校的师资和设备力量，给予老年护理相关专业学生以降分录取、学费

减免等优惠政策，并采取定向就业、委托培养等方式促进相关专业毕业生向老年服务行业流动。

66..加快发展养老志愿服务和养老慈善事业加快发展养老志愿服务和养老慈善事业

推进养老志愿服务、养老慈善事业发展是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补充力量，对于扩大养

老服务行业人力资源规模、降低人力成本很有帮助，同时，志愿服务也是个人参与社会养老服务的

重要渠道。发展养老志愿服务的具体措施包括：（1）加强宣传力度，提高养老服务工作的社会认可

度；（2）取消对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慈善机构的不合理限制，给予相关组织、团体以税

构建公平、适度普惠、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养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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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优惠；（3）建立健全志愿者激励机制，开办各地联网的志愿者“时间银行”；（4）建立志愿服务信息

资源共享网络平台，促使服务需求者和提供者的互动交流，提高志愿服务的效率；（5）开放针对养

老服务行业的社会捐助渠道，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通过任意基金会、慈善机构等支持社会养

老事业。

慈善事业是养老服务体系资金的重要补充来源，对于扩展养老服务资金来源渠道，增强养老

社会责任意识有很大促进作用，也在事实上解决了个别极为困难老人的养老服务问题。养老慈善

事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引导和监督，完善财务公开机制，保证善款能够有效地用于养老服务。此

外，还应该积极引入“自愿互助+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的慈善养老模式，将慈善事业、志愿服务和整

个养老服务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张明锁、郑玉英，2014）。

77..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数字化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数字化、、网络化建设网络化建设

现代科学技术不仅能够提高服务质量，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环境，也能够改进服务效率，降低服

务成本。服务质量的提升和服务效率的改进同时作用，就能够增加整个养老服务体系的可持续

性。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各行各业都在经历向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迅速转变。在养老服务

行业，信息化同样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一方面，数字化、网络化可以极大方便养老服务的提供，

改变养老服务的产业形态；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政府可以更加快速、深入地了解到

行业发展的相关信息，从而便于做出相应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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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dialogue, communication, self display, to change the mainstream group's negative assessment of vul-

nerable groups, to weak oppression from the mainstream people and social structures, to promote social

justice and equality.

（（77）“）“Grid AccompanyGrid Accompany””Practice ModePractice Mode ————Based on theBased on the““Accompany StyleAccompany Style””Intervention Project SerIntervention Project Ser⁃⁃
vices forvices for Left-behind ChildrenLeft-behind Children

WANG Jun JIN Xiao-hong•60•
The authors used social work service model of“accompany style”to intervene services for left-be-

hind children . This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service model has limitations in three areas: demand fore-

cast too narrow, not suitable for groups services; services field domain single, integrated resource con-

straints; the ways of accompany occupying too much resources do not meet the ethical code of fair ser-

vic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accompany”practice patterns, the authors introduce“grid”concept

from public management and put forward the "grid accompany" practice mode . Also from the theoreti-

cal basis, the authors noted that this mode meets to the feasible needs of groups services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services.

（（88））Establishing Impartial, General-welfare and Sustainable Pension Service System in Urban: the ReEstablishing Impartial, General-welfare and Sustainable Pension Service System in Urban: the Re⁃⁃
search in Five Cities of HeNan Province As examplessearch in Five Cities of HeNan Province As examples

ZHANG Ming-suo TIAN Kai-sheng Etc.•71•
In the context of gradual Population Aging, the issues of service for aged are evidently highlight-

ing in our nation, which inevitably affect people’s livelihood and social stability. Just under such back-

ground, according to the five typical cities investigation in Henan Province, our task groups launch the

research digesting the current elderly care in the aspect of supply and demand. Through analysis about

approximate 2000 statistical samples data and vast arrays literature，our group draw a conclusion that

there are shortage discrepancy about demand-supply and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eeking severe issue

in the system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Thus, on this basis, we draw advanced experience from interna-

tional and domestic pension service industry，we put forward the major viewpoint that it is pivotal to es-

tablish impartial general-welfare and sustainable social old-aged service system

（（99））VillageVillage’’s Corruption, Peasants Corruption, Peasant’’s Petition and Villages Petition and Village’’s elections election————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Inves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Inves⁃⁃
tigation on Forty Villages of J Provincetigation on Forty Villages of J Province

YIN Li-min MU Dong-mei•87•
The village’s corruption is a problem which besets village governance. It is found that when the

village’s corruption is very popular, it presents as“concoct various pretexts”or“policy speculation”

deception, etc. The corruption of village is due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villager power, the village man-

agement system not to fulfill, and the irregular election of village committee. The corruption of village

not only impedes the Good governance of village, but also causes farmer petition and shakes the social

stability foundation of village, leading to the loss of legitimacy resources. The governance of village

corruption depends on the specification for the election of village committe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

ment functions, and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 of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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